
 

中國文化大學第 1682 次行政會議紀錄 
 

一、 時 間：中華民國 102 年 5 月 15 日（星期三）下午 03:30 

二、 地 點：本校大恩館 11 樓會議室 

三、 出 席：林院長冠群、張院長武昌、盧院長光輝、何院長曜琛(林恒志代)、 

黃院長鵬林、陳院長景祥、任院長立中(周建亨代)、葉院長明德、

楊院長重信、張院長建成、靳教務長宗玫、魏學務長裕昌、        

施總務長登山、張推廣教育長冠群 (冉肇蓉代 )、鄧研發長為丞、     

李處長孔智、吳館長瑞秀、侯主任昭原、陳主任秘書虎生、    

張主任冠群(冉肇蓉代)、陳主任恆生、林主任棟雍 

四、 請 假：吳主任惠純、江主任界山、邵院長宗海、陳院長藍谷 

五、 主 席：吳校長萬益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黃伊真 

六、 宣讀歷次會議議決事項及執行情形（略）。 

七、 主席報告（略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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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 提案討論 

提案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學務處 

 

案由：修正本校「中國文化大學學生校內外實習辦法」，請 討論。 

 

說明：本校現行「中國文化大學學生校內外實習辦法」，已不符合本校需

求，奉校長 102 年 3 月 27 日教學卓越會議指示，修正本法以利各學

系依據本法制訂系（所）實習作業要點，修正條文對照表及修正後

全文如附件一(頁 5~12)。 

 

辦法：行政會議通過後送校務會議審議。 

 

決議：修正後通過。



 

提案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學務處 

 

案由：訂定本校「中國文化大學學生校內外實習實施準則」(草案)請 討論。 

 

說明： 

一、 本校「中國文化大學學生校內外實習實施準則」（以下簡稱本

準則）依據本校學生校內外實習辦法第八條之規定訂定。 

二、 各系（所）或辦理實習單位推動校內外實習時，依據本準則訂

定實習作業要點。 

 

辦法：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。 

 

決議：修正後提下次會議討論。 



 

提案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學務處 

 

案由：修正本校「中國文化大學學生申訴辦法」部分條文，請 討論。 

 

說明： 

一、 依據教育部來函修正本校學生申訴辦法部分條文，本案業經

101 學年度第 2 學期學生事務會議審議通過。 

二、 修正條文對照表及修正後全文如附件三(頁 17~26)。 

 

辦法：通過後送校務會議審議，報請教育部核定後實施。 

 

決議：照案通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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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案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學務處 

 

案由：修正本校「中國文化大學學生獎懲規則」部分條文，請 討論。 

 

說明：  

一、 本校「中國文化大學學生考試規則」部分條文業經 4 月份行政

會議審議通過。 

二、 檢視現行學生獎懲規則中有關違反考試規則之懲處條文，係依

據考試規則中之處分為依規增修，因事涉本校對於學生考試違

規懲處之政策，本處於 102 年 4 月 17 日簽陳，建議考試規則

修正條文覆議，案經校長 4 月 24 日批示：「依教務處意見循程

序修改本校學生獎懲規則」。 

三、 遵示將本校學生獎懲規則部分條文修正，已於 101 學年度第 2

學期學生事務會議提案通過，修正條文對照表及修正後全文如

附件四(頁 28~38)。 

 

辦法：通過後送校務會議審議，並報教育部備查。 

 

決議：照案通過。



 

提案五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教務處 

 

案由：國術學系擬於 103 學年度申請更名為技撃運動暨國術學系，請 討

論。 

 

說明： 

一、2010 年北京首屆世界武搏運動會已於 8 月 28 日至 9 月 4 日舉行，武搏運動

會是一項新式的綜合性體育比賽，由世界體育總會創辦，每四年舉辦一次，

比賽項目由世界體育總會認定的武術和格鬥類體育項目組成，包括：武術、

合氣道、拳擊、柔道、柔術、空手道、劍道、搏擊、泰拳、桑搏、相撲、

跆拳道、摔跤共計 13 個比賽項目。為因應這樣的世界發展趨勢，本系擬擴

大招生範圍，以符合國際趨勢(計畫書如附件五，頁 40~55)。 

二、根據中華民國 89 年 12 月 20 日公布施行之國民體育法第三條：國民體育，

對我國固有之優良體育活動，應加以倡導及推廣。又根據中華民國 90 年 12

月 14 日台 90 體委綜字第 019440 號令修正公布之國民體育法施行細則第二

條指稱︰本法第三條所稱我國固有之優良體育活動，指國術、舞龍、舞獅、

扯鈴、跳繩、踢毽子、划龍舟、跳鼓陣及其他民俗體育活動。配合國家體

育政策，發展國術運動自然具有一定之責任。 

三、本校創校理念之一是建立一所以發揚中國文化為主旨的完整大學；而國術

正是中華民族先賢用血汗與生命所積累出來的珍貴文化遺產。 

四、本系綜合上述國際趨勢之發展、國家政策與學校創校理念，因此配合國際

趨勢之發展與發揚我國固有之優良體育活動，擬自 103 學年度起更名為技

擊運動暨國術學系。 

五、本案業經 102 年 3 月 6 日國術學系 101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系務會議、102

年 4 月 30 日教育學院院務會議及 102 年 5 月 8 日本校 101 學年度第 2 學期

增設調整院系所學位學程審查委員會議審議通過。 

 

辦法：通過後，提校務會議及董事會審議後，報教育部核定。 

 

決議：照案通過。

附件五 



 

提案六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教務處 

 

案由：推廣教育部擬自 103 學年度申請停招建築及都市設計學系碩士在職

專班，請 討論。 

 

說明： 

一、 因考量碩士在職專班整體之發展方向，本部擬自 103 學年度起

停招建築及都市設計學系學系碩士在職專班。 

二、 本案業經 102 年 4 月 10 日推廣教育部 101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

次部務會議及 102 年 5 月 8 日本校 101 學年度第 2 學期增設調整

院系所學位學程審查委員會議審議通過。 

 

辦法：通過後，提校務會議及董事會審議後，報教育部核定。 

 

決議：照案通過。 
  

附件五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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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案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學務處 

 

案由：修正本校「中國文化大學傑出校友選拔辦法」辦法名稱及部分條文，

請 討論。 

 

說明： 

一、 為周延傑出校友審薦過程，依 102 年 3 月 20 日「中國文化大學

102 年度傑出校友審薦作業第一次籌備會會議記錄」決議，修正

「中國文化大學傑出校友選拔辦法」。 

二、 本辦法經四月及五月行政會議討論後修改，提送五月臨時行政

會議審議。 

 

辦法：行政會議通過後公告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決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 

附件五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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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、 臨時動議(無) 

十、 散會（16:30） 


